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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有權向承租戶要求提供良⺠證嗎？

管理委員會3⽉份發布公告，告知依照管委會例會決議事項，區分所有權⼈不得將房屋出租給有犯罪紀
錄者或是無法出⽰無犯罪紀錄證明者，已遷⼊的租客於隔年在出⽰其證明即可；5⽉份⼜發布公告：⼊
住中的租客需在⼀周內提供良⺠證，否則將依規定暫停⼀切服務（包含通⾏磁卡等）。不是提供不出來
，只是覺得這樣運⽤多數決執⾏部分⼈群歧視並且剝奪其權⼒⾮常不合理。
想請問的是：
1.管理委員會有權向承租戶要求提供良⺠證嗎？
2.管理委員會在去年12⽉才開第⼀次的區分 所有⼈會議，⽽我們已在去年10⽉份與屋主簽訂條約及⼊
住，並且直接預繳整年份租⾦，不可能有⽋費及變更合約問題，這項會議結果當時並未列⼊合約當中，
難道我們不想提出良⺠證，就不能出⼊已承租社區了嗎？
3.如我們未提出良⺠證，管理中⼼暫停我的磁卡通⾏等等造成我的權利損失，我們可以報案提告嗎？或
是如何處理呢？

 陳琦姸（認證法律⼈）
讚： 2 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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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個問題已涉及具體個案，以下就相關法律知識稍微說明，具體個案的解析及進⼀步的法律意⾒，建議提
問⼈備妥相關資料（例如租賃契約、公寓⼤廈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件、社區規約等資料），諮詢律師等專
業法律⼈⼠。

 匿名（⼀般會員） 房⼦‧⼟地‧鄰居 ∕ 房屋租賃 2022-05-22 06:48

管理委員會可以只要求社區的承租戶提供良⺠證嗎？
確實有看到這樣的爭議鬧上法院，但筆者⼀時能找到的判決很少，其中有法院不准管委會只針對承租戶要
求提供良⺠證。在這個案件中，A社區利⽤區分所有權⼈會議增訂了規約，要求出租房屋的屋主都要提供
承租房客的良⺠證，屋主B不滿起訴要求撤銷這條規約，法官認為相較之下，⾃住住戶或免費留宿的親友
不⽤提供良⺠證，出租卻要提供承租⼈的良⺠證，明顯增加出租屋主的負擔，顯然形成不公平待遇，准許
撤銷這條規約[1]，也就是A不可以只針對社區的房客要求提供良⺠證。不過，提起這件訴訟的是出租房屋
的屋主，也就是公寓⼤廈的區分所有權⼈，⽽不是承租的房客；⾄於房客是否可以⾃⾏向管委會主張，或
應依照租約向房東主張權利，仍須依具體個案判斷。

⼀、

管委會可以把住戶的磁卡消磁嗎？
⾄於管理委員會能否以住戶違反規約為由，將住戶進出或啟動電梯的磁卡消磁？雖然法律有規定，公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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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的規約中可以就住戶使⽤公共設施做出限制或其他特別約定[2]，但是這些限制必須平等、符合⽐例原
則，不可以妨礙區分所有權⼈使⽤建物[3]。如果進出社區⼤樓的磁卡遭消除，導致當事⼈無法⾃由進出
社區，可能⽐較容易被認為已經⼲預他⼈對⾃⼰建物所有權的使⽤。不過，也有法官認為，對於違約積⽋
管理費的住戶鎖卡，只有限制他使⽤公共設施，並沒有讓住戶無法⾃由進出社區，就不算侵害住戶的權
利[4]。因此，管理委員會消磁的作為是否侵權，還是必須依照社區規約是否合法、符合⽐例原則、被限
制的磁卡的功能等等，由法院就具體個案綜合判斷。

建議您尋求法律諮詢
由於您的問題涉及到具體個案，及在您的個案中可能需要更進⼀步的法律意⾒，這些都需要提供法律服務
的專業⼈⼠，視您的具體情況提供諮詢或服務。
法律百科是共享知識的平臺，並未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律服務媒合，建議您備妥租賃契約、公寓⼤廈區
分所有權⼈會議或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社區規約等資料，尋求專業律師的服務。法律諮詢的管道，可以
參考問答：《除了在法律百科網站提問與直接找律師協助以外，請問哪裡可以找到⾯對⾯法律諮詢的管
道？》當中列出的法律諮詢資源，⽂章：《我需要找律師嗎？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尋求法律諮詢
呢？（下）》。

三、

   臺灣嘉義地⽅法院110年度訴字第49號⺠事判決：「
⒈本件規約第12條第3款約定：『為維護社區安全區分所有權⼈提供承租⼈良⺠證，並填寫切結書如
附件⼀。』等語，被告辯稱是為了避免有前案紀錄的⼈進⼊本件社區，是為了維護本件社區全體居⺠
⼈⾝安全。
⒉但是，該規約僅要求出租房屋的區分所有權⼈提供承租者良⺠證。⽽⼊住社區的⼈員眾多，相較於
其他住戶，如免費提供房屋供親友居住或是與家⼈、朋友同住，都不需提供該⼊住者良⺠證，明顯是
增加了出租房屋區分所有權⼈的負擔。
⒊被告未舉證說明何以為如此差別待遇的合理理由時，出租房屋的區分所有權⼈應負擔提供⼊住的承
租者良⺠證的責任，與其他區分所有權⼈提供房屋供第三⼈居住⽽無須保證⼊住者應有良⺠證，兩者
相較，該規約僅對出租者課以義務，顯然形成不公平待遇。……所以，原告依照⺠法第799條之1第3
項規定，請求⼀併撤銷規約第12條第2款及第3款修正的規約，就有理由，應該准許。」

[1]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2項第2款：「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
，⾮經載明於規約者，不⽣效⼒：……⼆、各區分所有權⼈對建築物共⽤部分及其基地之使⽤收益權
及住戶對共⽤部分使⽤之特別約定。」

[2]

   臺灣⾼等法院102年度上易字第248號⺠事判決：「⼜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公共設施之使⽤，區
分所有⼈或其管理委員會固得為必要之限制，但其限制必需合於平等、⽐例原則，不得妨害區分所有
權⼈就建物及公共設施之通常使⽤。」

[3]

   臺灣⾼等法院102年度上易字第216號⺠事判決：「……被上訴⼈因上訴⼈未繳納管理費，依住戶規
約之約定，⾃99年4⽉15⽇起⾄100年11⽉間將上訴⼈感應磁釦消磁，禁⽌上訴⼈使⽤公共設施，
並⾮不法侵害上訴⼈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俗⽅法加損害於上訴⼈之情事，……。」

[4]

file:///QA/question/995
file:///article/lawABC/821
https://bit.ly/3Ilhdka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23
https://bit.ly/3Cnfw22
https://bit.ly/3i9MNH7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7%AE%A1%E7%90%86%E5%A7%94%E5%93%A1%E6%9C%83');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6%88%BF%E5%B1%8B%E7%A7%9F%E8%B3%83');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5%85%AC%E5%AF%93%E5%A4%A7%E5%BB%88');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8%89%AF%E6%B0%91%E8%AD%89');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9%96%80%E7%A6%81%E7%A3%81%E5%8D%A1');



	管理委員會有權向承租戶要求提供良民證嗎？

